
	序号
	评审因素
	后勤物资评分细则
	权重
	分值

	一
	质量部分（45分）

	1
	产品设计
合理性
	评审委员会根据产品参数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偏离情况进行打分。
依据：以投标人的现场投标文件和采购人的招标文件为依据。
A、完全满足；得9分；
B、部分满足；得4分；
C、无法满足；得0分；
	9%
	9分

	2
	产品质量 保证措施
	评审委员会考察投标人提供的产品质量保证方案是否包含了1.检测控制措施2.质量控制措施 3.抽查机制，并进行打分。
依据：以投标人的现场投标文件和采购人的招标文件为依据。
在1.检测控制措施2.质量控制措施 3.抽查机制中，
A、方案包含以上三项内容；得20分；
B、方案包含以上其中两项内容；得10分；
C、方案包含以上其中一项内容；的5分；
D、方案不包含以上内容；得0分；
	20%
	20分

	3
	产品规格
情况
	申报产品的规格齐全情况。
依据：以采购人提供的使用规格和评审专家以临床使用经验为依据。
A、能覆盖所有规格；得8分；
B、能覆盖部分规格；得4分；
C、规格不符合要求；得0分；
	8%
	8分

	4
	产品配套 服务可靠性
	产品的来源、包装、保存、运输各环节的可靠性评估。
依据：根据投标人对四个环节的质量保证措施及方案完善程度进行评价。
A、满足各环节；得8分；
B、满足三个环节；得6分；
C、满足两个环节；得4分；
D、满足一个环节；得2分；
E、不满足任何环节；得0分；
	8%
	8分

	二
	服务部分（15分）

	1
	配送服务  能力
	对以往配送服务能力及伴随服务评价。
依据：以同类项目的评价结果情况为依据进行评价（没有配送过的以承诺书为准）。
A、评价结果为优秀；得6分；
B、评价结果为良好；得4分；
C、评价结果为一般；得2分；
D、评价结果为差；得0分；
没有配送过的投标人，以承诺书为准。有承诺的得4分，无承诺的得0分；
	6%
	6分

	2
	服务承诺
	投标、供货、质量保证及伴随服务承诺。
（包括定期随访承诺、破损退换、近效期退换、发票提供及时等）
A、对以上三项进行承诺；得6分； 
B、对以上二项进行承诺；得4分； 
C、对以上一项进行承诺；得2分； 
D、对以上内容无承诺；得0分；
	6%
	6分

	3
	服务方案
	针对本项目的需求制定服务方案（包括配送服务与售后服务等）。
评分标准：
（1）服务方案内容全面；
（2）服务方案内容具体，表达清晰、完整、严谨；
（3）服务方案内容针对性强；
（4）服务方案内容先进，科学合理；
满足以上四项要求得3分，满足以上三项要求得2分，满足以上两项要求得1分，满足以上一项要求得0.5分，其它情况不得分。
	3%
	3分

	三
	信誉部分（10分）

	1
	诚信情况
	评审标准：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深财规〔2023〕3号）相关规定，如供应商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因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财政部门罚款等一般行政处罚信息，或者存在该办法第十一条所称在本市集中采购活动中的一般违法失信行为记录信息，且在评委打分公示期内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4分。（采购办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以及市、区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渠道查询供应商信用信息，投标人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4%
	4分

	2.
	履约承诺
	（1）评审标准： 
提供2020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由服务单位出具的经考核评价为优或其他最高级别评价的证明，每提供一份证明得1分，最高得4分。同一单位出具多份评价证明的不可重复得分。 
（2）证明文件： 
[bookmark: _GoBack]提供服务单位评价证明文件（加盖服务单位公章或业务章或服务单位OA平台下载履约评价文件）复印件。未按要求提供有效证明材料或提供不清晰导致评委无法识别的不计得分，存疑的评委会可提疑，提疑后现场答辩通过后可得分。
	4%
	4分

	3.
	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1）评审标准：
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每提供一项该业务或类似的业绩得1分，最高得2分。
（2）证明文件：
1.要求提供合同关键页（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作为得分依据。

	2%
	2分

	四
	价格部分（30分）

	1
	投标报价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权重
备注：1、评审专家组根据入围企业的报价采用综合评审的办法确定成交候选产品，评审专家组专家以记名的方式打分，依据得分高低确定成交候选产品和候选供应商。
加权平均数：（数量1*单价1+数量2*单价2+数量3*单价3+数量n*单价n)/(数量1+数量2+数量3+数量n)
	30%
	30分

	合计
	100%
	100分


         (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在评标现场提供书面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备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的与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的各类有效资料，投标人如未按要求提交的，该项评分为零分。

二、后勤物资采购需求：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要求
	具体参数需求
	最高单价限价

	1
	液体药剂分装瓶
	15 mL
	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国药包字号，需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原辅包登记平台提交资料，获取登记好及“A”状态登记分类。
	0.3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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